关于公开征询福建省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
服务项目费用的公告

各技术服务单位：
为开展福建省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，我局将于近期启动该项目的政府采购工作，为编制该项目预算控制价，现向具有相应资质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公开询价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项目名称：福建省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
建设规模：建设三明全市104家企业131±5（以实际数量为准）个地磅的数据采集汇聚以及加工，在原有平台上开发智慧监管指挥中心大屏、车辆过磅行为监管、风险预警、政企互动服务、多源数据融合等功能，完成部署调试以及安全测评服务，提供3年运维服务。
二、主要工作内容
主要包括建设131套地磅管理系统（含资源服务器、地磅综合监管系统软件开发、地磅数据采集分析），150套采矿点监控系统（含采矿点监控、运矿车辆监控、设备运行维护、采集数据上传），1套4G网络建设及等保测评服务（含4G网络传输服务、云安全软件、3年等保测评），以及设备安装调试服务。
（一）方案设计
综合考虑地磅数据采集、车辆过磅行为数据采集，车辆监控、风险预警、政企互动及采矿业的发展趋势和现场实施条件等，合理布设设备安装位置，并保证收集数据及时，设计方案应细化多源数据融合分析方案。
（二）设备购置
全过程选用地磅监控平台、边缘计算机、物联网数据采集器、硬盘录像机、网络摄像机、交换机、网络传输设备、4G网络服务、云安全、等保咨询测评服务，满足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要求及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.0》要求。
前端采集设备应具备双向通信和远程调试功能，可根据实际环境情况调整数据采集频率，同时具备防水、防尘及耐高温等基本性能。支持无网络环境下数据采集。
（三）安装及调试
设备应依照地磅监管系统设计方案安装在指定位置，各类设备安装及调试应满足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要求，确保数据传输正常，并要求设备在线率不得低于95%。
（四）运行维护
定期巡检，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维护，如设备发生故障后，应在3天内维护完成，使其正常运行传输。设备质保期不低于3年，后期运行维护自设备安装及调试成功后不少于3年。
（五）地磅监管数据通信及数据库建设
1.按照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要求，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，应与三明市环境保护局、三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三明市自然资源局、三明市税务局及各矿企互联互通和动态更新，实现矿企和各监管单位实时联动，为地磅监管工作提供全流程的数据服务支撑。
2.数据库建设应满足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要求，地磅监管系统数据库应包含基础数据、监控数据、预警业务数据、监控业务数据等。
3.数据库建设应满足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要求，平台数据支持福建省级以上矿产品交易价格数据展示及分析，交易价格从第三方交易平台获取。
三、报价供应商的资格要求
1.须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的条件；
2.资质要求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。
四、提交相应文件必须包含如下内容
1.报价函（加盖公章）；
2.法人营业执照或三证合一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3.相应资质证书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。
五、其他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请有报价意向的技术服务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（2025年10月27日前）向我单位递交询价相关文件资料的电子扫描件（扫描件发送至8242340@163.com），并将纸质材料寄达我局（地址：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崇桂新村86幢龙泉大厦14楼，邮编：365000），联系人： 林女士，联系电话：0598-8242340。
六、特别说明
本次报价不作为项目采购投（中）标依据，仅作为我单位编制该项目预算控制价的参考依据。请予以支持。

附件：报价函（格式）
     

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   
2025年10月20日    

1

附件

关于福建省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
费用报价的函

三明市自然资源局：
根据贵单位《关于公开征询福建省三明市地磅综合监管系统服务项目费用的公告》相关要求，经核算，我单位提出该项目报价为¥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），详见下表：

	序号
	工作内容
	金额（万元）

	1
	地磅管理系统服务
	

	2
	采矿点监控系统服务
	

	3
	4G网络及等保测评服务
	

	4
	安装调试服务
	

	合 计
	



此函。


ⅩⅩⅩⅩ（单位名称）
年  月  日      

